附件一：
[bookmark: _GoBack]承诺函

昆明高新汽车城有限公司联合管理人：
依据管理人关于公开遴选昆明高新汽车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车城）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公告中的有关要求，我司有意作为重整投资人现郑重承诺以下事项：
1、 我司承诺巳充分了解汽车城的实际情况及可能存在的任何风险，并自愿接受汽车城的一切现状及其潜在可能发生的变化和风险，一切投资风险与责任由我司自行承担。
2、 我司完全接受管理人就重整投资人是否符合报名条件的审査，对此无任何异议。
三、我司保证向管理人提交的自身信息及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如存在任何虚假，管理人有权随时取消我司参与遴选或重整投资人资格，没收包括保证金在内的已投入资金，并承担相应责任。
[bookmark: bookmark3]四、若我司在申请报名后至法院栽定批准重整计划前，书面表示退出重整或未按管理人要求签订《重整投资协议》的，管理人有权没收已交纳的全部保证金，我司承诺自愿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
五、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后，承诺不得将重整投资人资格向第三方转让；将遵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履行相关义务，严格执行重整计划。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如书面表示退出重整或不执行重整计划导致债务人被宣告破产或重新选定重整投资人，管理人有权没收包括保证金在内的已投入资金不予返还，重整投资人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和损失自行承担。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二〇二二年  月  日

第 1 页 共 2 页

